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三：固废（危废、医废、电子废弃物）等污

染检查

3.检查项：危险废物出口时，未按规定运行危险废物越

境转移单据

4.检查内容：危险废物出口时，是否按规定运行危险废

物越境转移单据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危险废物出口核准管理办法》

（2）依据条款：

第十二条 危险废物出口者应当对每一批出口的危险

废物，填写《危险废物越境转移—转移单据》，一式二份。

转移单据应当随出口的危险废物从转移起点直至处置

或者利用地点，并由危险废物出口者、承运人和进口国（地

区）的进口者、处置者或者利用者及有关国家（地区）海关

部门填写相关信息。

危险废物出口者应当将信息填写完整的转移单据，一份

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一份自留存档。

危险废物出口者应当妥善保存自留存档的转移单据，不

得擅自损毁。转移单据的保存期应不少于 5 年。国务院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延长转移单据保存期限的，有关单位

应当按照要求延长转移单据的保存期限。

第十三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有权检查转

移单据的运行情况，也可以委托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检查转移单据的运行情况。被检查单位应

当接受检查，如实汇报情况。



第十四条 在危险废物运输开始 10 个工作日之前，危

险废物出口者应当填写《运输前信息报告单》，并将其连同

填写的转移单据复印件，一并报送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并抄送危险废物移出地和境内运输途经地区的省级、

设区的市级和县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五条 自危险废物离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危

险废物出口者应当填写《离境信息报告单》，并将其连同危

险废物出口者和相关承运人填写的转移单据复印件和危险

废物出口报关单复印件，报送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六条 自危险废物进口者接收危险废物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危险废物出口者应当填写《抵达进口国（地区）

信息报告单》，并将其连同危险废物出口者、相关承运人、

危险废物进口者及过境国（地区）海关、进口国（地区）海

关填写完毕的转移单据复印件，一并报送国务院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

第十七条 自危险废物处置或者利用完毕之日起 40 个

工作日内，危险废物出口者应当填写《处置或者利用完毕信

息报告单》，并将其连同危险废物出口者、相关承运人、危

险废物进口者、进口国（地区）的危险废物处置者或者利用

者及过境国（地区）海关、进口国（地区）海关填写完毕的

转移单据原件，一并报送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八条 自危险废物出口核准通知单有效期届满之

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危险废物出口者应当填写《危险废物

出口总结信息报告单》，并报送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

第十九条 危险废物出口者应当将按照第十五条、第十



六条、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规定向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报送的有关材料，同时抄送危险废物移出地省级、设

区的市级和县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3.检查项：危险废物出口时，未按规定运行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单据

